
转发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重点场所
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

相关防护指南(2021 年 8 月版)的通知

县（区）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，市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

部各成员单位、市直各单位:

现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《关于印发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

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(2021 年 8 月版)

的通知》(联防联控机制综发(2021)82 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加强

指导与科普宣传，要分章节通过媒体、线上线下培训、社区宣

传栏等方式大力宣传培训，切实提高群众防护意识和防护水平，

织牢防控防线，并结合《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处置指南(修订版)》

的培训工作一并实施。要对照防护指南，突出重点场所、重点

铜防控指办〔2021〕165 号



部位、重点人群，认真落实各项防护措施，全面落实属地、部

门、单位、个人四方责任，积极做好重点场所、重点单位和重

点人群的防护工作。

铜陵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23 日

铜防控指办 2021 年 8 月 23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